

玉溪市公安局对政协玉溪市五届三次会议

第209号提案的答复

宋健强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全市道路交通提示的建议》，已交由我局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针对您提出的“在珊瑚路与红塔大道加油站出口安装红绿灯或者禁止直行、禁止左转指示，避免交通事故”的建议
玉溪市红塔区中心城区珊瑚路与红塔大道加油站出口临近昆玉高速公路出口，两者仅相距约38米。为提高通站环岛通行效率，减少拥堵。该路口红塔大道西向东行驶车辆，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红灯亮时允许直行。如果安装一组信号灯给出入加油站的车辆，将会造成通站环岛交通压力加大。玉溪市公安交警部门采取多种措施改善交通：一是玉溪市公安交警部门和中国石化加油站（红塔凤凰站）协调商议加强内部管理，将西门设为入口，东门设为出口，减少市政道路交通压力。二是积极开展《玉溪市中心城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统设施优化建设项目——交通标志标牌项目》，其中在珊瑚路与红塔大道加油站西门出口处将增设禁止直行和左转标志，引导司机加油出站右转进入红塔大道。同时，按照该项目工期建设完善该路口处交通标志。

目前，已在珊瑚路与红塔大道加油站西门出口处增设1块禁止直行和左转标志，红塔大道东向西与珊瑚路交叉口处的红塔大道导向车道起点处、安全岛处新增设置2块禁止左转和掉头标志，并在导向车道内施划禁止左转和掉头标志。

针对您提出的“在西河路与九龙路交叉口没有通车之前应提前在路口设置不能右转提示，即使司机右转后发现是堵墙并继续直行的，应该判定为丁字路口可以直行，而不是闯红灯”的建议

玉溪市红塔区九龙路与西河路交叉路口，该段是2019年初由玉溪市高新区投资改扩建的一条主要道路，旨在缓解这段路拥堵的困境，改善交通环境，红绿灯、标志标线的设置均符合国家标准。目前，西河路正在改建中，就九龙路与西河路交叉路口而言，在九龙路改扩建使用后，路旁的工财贸学校就多方反映，希望能在学校的侧门，也就是九龙路与西河路交叉北向口，能留一个出入口。后经协调，由市人大出资加装了一组红绿灯。所以，这个路口的北向是有车辆出入的。根据您的建议，应在路口前方加强“右边为学校内部道路，有车辆出入”等提示，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完善。
针对您提出的“标示出非机动车道”的建议

玉溪市公安交警部门已经在实施《玉溪市中心城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统设施优化建设项目——交通标志标牌项目》。并根据道路实际情况，对道路两侧非机动车道进行交通标志的设置及非机动车道内非机动车图案的喷划工作。

针对您提出的“注意修剪树枝，合理调整路灯高度，保证夜晚道路光明、保证道路指示牌明显可见，交通畅顺”的建议

玉溪市公安交警部门长期以来与玉溪市红塔区城市管理局、玉溪高新区公共事业局合作：一是移植或修剪树木，调整灯杆与标志之间的距离和位置。对于新建、改建道路，规定绿化高度，及树木、灯杆与标志的间距。二是拆除广告牌、横幅，避免对交通标志遮挡。三是合并设置前后遮挡的标志，调整标志之间的间距。

五、针对您提出的“在上下班高峰期，对于交通拥挤路段实行交通管制，在拥挤路段的路口设置提示，让能够避开此路段的车辆及时绕行的建议”
（一）调整勤务机制，科学部署警力。为全力做好辖区上下学、上下班高峰期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交警部门在认真总结分析以往交通管理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科学研判辖区道路交通形势，有针对性地及时调整勤务机制，明确职责分工，加强警力投放，提高路面见警率和管事率。
　　（二）开展整治行动，全力净化交通环境。有针对性地自行组织开展交通秩序整治行动，依法查处机动车、非机动车乱停乱放、闯红灯、不礼让行人、超员超载、驾乘摩托车不佩戴安全头盔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严厉打击存在安全隐患车辆上路行驶行为，形成严查严管的高压整治态势，切实净化辖区交通环境。今年以来，全市共纠正道路交通违法445674人次，其中无证驾驶6947人次，饮酒驾车2338人次，醉酒驾车733人次，超速行驶59054人次，客运机动车超过核定乘员25人次，货运机动车超过核载质量634人次，非机动车22050人次，行人和乘车人4794人次。查处机动车违反禁止停车标志指示停车的39568起，机动车不礼让行人4026起，机动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20565起。
　　（三）实施护学岗勤务，全力以赴做好护学工作。为进一步规范校园周边的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涉校学生交通事故的发生，解决学生上学、放学高峰期交通堵塞的突出问题，交警部门多年来实施护学岗勤务，上、下学时段均安排民警或辅警前往辖区学校站岗执勤，指挥疏导接送学生车辆有序停放，引导家长学生安全快速通过，有效保护学生的人身安全。发动全体民警、职工、辅警、学校老师充分利用微信平台发出宣传提醒通知，提示家长提前规划好接送孩子的路线，请需要让学生在此路段下车家长提前停靠车辆，避免发生拥堵，最大程度取得广大市民的理解、支持和配合。
    六、做好城市道路路况信息工作，积极促进全市交通管理向好发展

（一）交警部门与百度公司合作，由百度公司推送红塔区中心城区道路路况信息，信息都显示在中心城区已装好的17块LED屏，提醒驾驶员及时做好行车路线调整。

（二）交警部门通过玉溪FM87.8交通旅游广播电台对听众进行道路交通路况播报。今年以来，全市公安交警宣传部门通过“玉溪交警”自媒体平台和各级各类新闻媒体刊发各类新闻宣传稿件580余篇条，被中央级媒体采用28条、公安部交管局新媒体采用19条，省级媒体采用168条，发送各类路况提示信息4000余条次，曝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和驾驶人信息58期、5453人次，曝光典型交通违法事故案例48起。
（三）交警部门通过手机通讯平台进行路况发布。

（四）交警部门与百度公司合作通过“玉溪交警APP”实时路况，显示拥堵、正常、畅通信息。

（五）交警部门通过指挥中心对城市道路交通流量进行实时监控，并对路口路段、交叉口进行合理、科学、调度、安排警力，对路口路段、交叉口进行指挥保畅通。

（六）优化明珠路与葫田路口交通组织，缓解交通压力。为提高中心城区明珠路通行效率，方便周边群众出行，交警部门前期在明珠路设置了中心隔离，在明珠路与葫田路交叉口处设置了行人道口。该路口为T字路口，西边紧临玉溪六中、云兴建材市场，南边住宅小区居多，人口密度高，且明珠路是通往研和的交通要道。随着中心城区交通流量大幅增加，各大市政工程持续施工，明珠路高峰时段交通拥堵日益严重，行人过街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交警部门通过收集数据，实地踏勘，结合现状，预判趋势，决定取消该路口中央隔离和行人道口，新建交通信号灯，以满足区域内行人过街及车辆通行需求。

感谢您对交通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请您在以后的工作中继续对我局的工作进行关注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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